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

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技術型高中國文教師共備社群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111學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(一)協助國文教師掌握新課程綱要精神、內容及課程教學的改變。 

    (二)強化技術型高中課程與教學革新動能，促發國文教師們精進能量。 

    (三)提升技術型高中國文教師素養導向課程及評量設計之能力。 

    (四)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討論，教師彼此切磋教學方法，形成教師同儕專業社群，增進教師教 

學知能。 

    (五)激勵教學典範學習，落實專業對話，深化教師專業內涵，提升及改善教學品質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(二)合辦單位：技術型高中國語文推動中心、高雄市立三民家商。 

(二)承辦單位：國民教育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。 

四、辦理時間：111年10月17日（星期一）與111年11月21日（星期一），共計二場次。（採線上或實  

        體辦理，視疫情狀況機動調整講師、時間） 

五、辦理地點：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或線上會議室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（依次序審核）： 

(一)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薦派。 

(二)技術型高中國語文推動中心種子教師。 

(三)各縣市技術型、普通型高中國語文教師。 

七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補助本局委託三民高中之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 

             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111年度計畫」經費項下支應。詳如附件一。 

八、課程表： 

 

   111 年 10 月 17 日（星期一）13:40 ~ 18:30  研習代碼：3551437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及負責團隊 地點 

13:40 ~ 14:00 報到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 

三民家商圖書館 

多媒體教室 

或線上（視實際

情況調整） 

14:00 ~ 17:00 

【移工＆人權】 

移動：東南亞移工－－

課程設計實作分享 

台灣放伴教育協會袁培芳老師 

（1095 移民工文化協會發起人） 

17:00 ~ 17:10 交流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

17:10 ~ 18:00 【議題的課程轉化】 

人權與國文課的結合 

中正高工國文科 

黃學文老師 

18:00 ~ 18:10 綜合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

 



   111 年 11 月 21 日（星期一）13:40 ~ 18:30  研習代碼：3551583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及負責團隊 地點 

13:40 ~ 14:00 報到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 

線上 

14:00 ~ 17:00 【影像＆議題】 

紀錄片如何改變世界 

【怪咖系列】監製／導演 

楊力州先生 

17:00 ~ 17:10 交流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

17:10 ~ 18:00 【議題的課程轉化】 

影像議題實踐於國文課 

家齊高中國文科 

呂覲芬老師 

18:00 ~ 18:10 綜合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

 

 

九、其他： 

(一)防疫時期，請參加研習者配合工作人員量體溫；進入校園及教室務必戴口罩、勤洗手。若 

    有相關病徵或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之旅遊警示國家入境(含轉機)者，請與聯絡人聯繫 

    請假。 

(二) 111/5/9起進入校園須接種新冠疫苗第三劑滿14天，未完成施打需快篩才能進入校園。 

(三)為配合執行「政府機關及學校餐廳禁用免洗餐具」及「政府機關、學校紙杯減量方案」， 

    並共同響應環保，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。 

(四)研習場地校園內停車位有限，請多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。 

(五)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 報名，即日起開始報 

    名，研習時數覈實核發。 

(六)參加研習增能培力成員請准予公(差)假登記參加，課務自理。 

(七)如有任何問題，請聯繫國教輔導團輔導員黃一軒老師（07）5525887轉153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 

    (一)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精進，設計提升學生動機的素養導向教學及對應的評量，翻轉教師教學 

        觀念。 

    (二)聚焦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，培養學生主動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。 

    (三)透過分享回饋與專業對話，期能形成專業對話的風氣與激發夥伴將所學實際運用在教學現場 

        的行動力。 

    (四)透過共備共學討論，擬定課堂實踐之示例，以激發教師應用所學之新知，提升教師教學轉化 

        實踐的行動力。 

十一、承辦本計畫之工作人員依據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」予以

敘獎。 

 

 

 


